
《开封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2021-2035）》

一、总则

1、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开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

包括龙亭区、顺河区、鼓楼区、禹王台区、示范区、祥符区。

2、规划期限

与开封市国土空间规划保持一致，并考虑长远发展需求。

规划基准年为 2021 年，近期规划为 2022-2025 年，远期规划为

2026-2035 年。

3、规划原则

坚持生态为本，全域分析城市生态本底，立足构建良好的山水城

关系，为水留空间、留出路，实现城市水的自然循环。

坚持系统施策，通过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实施源头减排、

过程控制、系统治理。

坚持因地制宜，以缓解城市内涝为重点，灵活选取“渗、滞、蓄、

净、用、排”等多种措施组合，增强雨水就地消纳和滞蓄能力。

二、规划目标与指标

开封市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为构建“城水相依、人水和谐、文化彰

显、区域协同”的黄河流域平原地区海绵示范城市，推进城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城市雨水治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提高城

市的承载力和宜居性，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结合实际问题



和需求，构建 5大类共 9 项建设指标。其中，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为 70%，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为 45%。

三、生态空间保护

推进黄河流域水源涵养能力建设。重点加强连霍高速以北等区域

的各类林草植被等水源涵养空间保护，构建沿黄防护林带，形成以保

护水源安全为核心的生态涵养区。

推进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保证黄河湿地自然保护面积不减

少，尽量增加其保护面积，推进柳园口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治理，

取缔湿地保护区内养殖企业，恢复自然调蓄空间。

加强涡河上游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营建水源涵养林，提高保水保

土能力。

四、流域防洪体系衔接

1、北守黄河安澜

开封市黄河堤防按防御花园口标准流量要求进行设防。

2、南保出路畅通

随着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大，现状防洪标准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

规划对河道进行提标，以满足城市防洪除涝要求，重点对马家河、马

家河北支、运粮河、惠北泄水渠等河道进行治理。

五、海绵城市规划管控

将中心城区划分为 6个一级海绵城市功能分区，包括：古城海绵

保护示范区、城区海绵提升示范区、城乡一体化海绵建设示范区、郑

开同城海绵高品质示范区、汴东海绵建设示范区和产城融合海绵建设



示范区。古城海绵保护示范区主要推进源头海绵改造、开展雨污分流、

修复自然调蓄空间和恢复历史水系连通；城区海绵提升示范区主要实

施源头海绵改造、提升排水设施能力、消除内涝积水点和保护预留行

泄通道；城乡一体化海绵建设示范区主要强化海绵管控、完善雨水排

放系统、增加雨水滞蓄空间和提升下游行泄能力；郑开同城海绵高品

质示范区主要强化海绵管控、优化竖向设计和构建蓝绿蓄排系统；汴

东海绵建设示范区主要是提升源头海绵化水平、补齐雨水设施短板、

提升片区排涝能力，以物流园区、产业集聚区为重点探索海绵城市建

设示范效应；产城融合海绵建设示范区主要以校区、园区、社区“三

区融合”发展为重点探索海绵城市建设示范效应。

结合开封市水资源情况、降雨规律、开发强度、海绵城市建设设

施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目标可达性以及经济性，确

定开封市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为 70%，对应的设计降雨量为 21.3

毫米。



六、公共海绵空间布局规划

基于开封中心城区水城格局，落实黄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要

求，按照“+海绵”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构建“一带一片、蓝绿双

廊、多点分布”的海绵城市建设格局。

“一带”指黄河生态文化带。应打造黄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带，构建水林田草湿生命共同体，用好黄河水，强化生态涵养建设。

“一片”指郊野农林片区。应保护涵养好城区周边的农田、林地



等自然生态空间，充分发挥其自然缓释作用。

“蓝绿双廊”指黄汴河、东郊沟、惠济河、秀溪河、马家河北支、

马家河、运粮河、惠北泄水渠等水系蓝廊以及依托明清城墙、宋外城

墙、东京大道、陇海铁路等城墙及交通干道绿化带构建的生态绿廊。

“多点分布”指黑岗口水库、包公湖、龙亭湖、马家河湿地、惠

济河湿地、祥符湿地、黑池、柳池、中意湖、凤凰湖、黄龙河湿地等

形成的海绵生态节点。



七、城市内涝治理系统规划

1、源头减排

源头减排按照 70%年径流总量目标进行控制，对应设计降雨量为

21.3 毫米，一方面通过建筑、道路、绿地广场等设施的海绵化建设

实现，另外一方面需要通过蓝色和绿色空间的合理布局以及功能发挥，

综合消纳源头降雨，保证 21.3 毫米以下降雨不外排。

2、管网排放

管网排放按照 3 年一遇标准进行设计，对应设计降雨量为 40.8

毫米/小时。

3、蓄排并举

梳理开封市主要排涝河道，通过源头减排和管网泵站、河道排放

协同作用，另外开展区域调蓄空间建设，保留现状包公湖、龙亭湖、

金明池、中意湖等调蓄空间，建设马家河河口湿地、惠济河湿地、黄

龙湖等调蓄空间，综合保障开封市城市内涝防治标准达标。

4、超标应急

加强应急排涝设施的配备，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不同的积涝原

因，确定重要程度分级，布置区域应急排涝设施。

八、城市径流污染控制规划

通过海绵城市建设、管网改造修复、河湖缓冲空间构建等措施，

从源头、过程、末端全流程加强污染控制，进一步提高城市水环境质

量。

在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方面开展源头海绵化建设，强化源头减量



控污；留足雨季容纳空间，提高过程控制能力；末端留足余量净化处

理，削减溢流量及污染负荷。

在雨水径流污染控制方面开展源头面源污染控制、雨污混错接点

改造、末端防御体系构建等措施。

九、城市雨水资源化利用规划

开封属于平原资源缺水型城市，雨水是开封重要的非常规水资源。

通过对开封市降雨条件、收集下垫面、雨水利用、雨水供需平衡等方

面的分析，总结开封市的可行的雨水资源化利用策略，从公园、广场、

建筑小区三方面加强雨水收集，并用于绿化浇灌、道路浇洒、生态补

水等方面。

十、实施保障

1、组织保障

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市人民政府是市海绵城市建设的责任主体，

各区(县)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责任主体，其

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2、制度保障

为加快推进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完善和规范海绵设施建

设，有序促进城乡建设的统筹协调发展，从规划控制指标、土地划拨、

规划审查、设计审查、竣工验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3、资金保障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研究制定海绵城市项目财政补贴或奖励政策。

统筹各类资金使用，引导支持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4、宣传教育

营造建设海绵城市的良好氛围，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现场宣传推广

活动，提升社会公众对海绵城市的认知与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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